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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企业员工履行疫情防控公民义务相关法律责任参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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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企业用人单位：�

　　为更好地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保障工作，经参考相关法律法规，我局摘录汇编《企业员工

履行疫情防控公民义务相关法律责任参考》。现予以印发，请参阅。�

　　企业员工履行疫情防控公民义务相关法律责任参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1、为应对突发事件，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

　　2、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公民应当服从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所属单位的指挥和安

排，配合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积极参加应急救援工作，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3、编造并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有关突发事件事

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而进行传播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暂停其业务活动或者吊销

其执业许可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4、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不服从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决定、命令或者不配

合其依法采取的措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5、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突发事件发生或者危害扩大，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6、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7、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有权进入突发事件现场进行

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对地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进行技术指导，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

予以配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拒绝。�

　　8、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有关单位和个人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隐瞒、缓报

或者谎报，阻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拒绝有关部门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进入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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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现场，或者不配合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

分；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9、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

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10、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传染病病人、病原携

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在治愈前或者在排除传染病嫌疑前，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11、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场所和物品，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在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的指导下或者按照其提出的卫生要求，进行严格消毒处理。�

　　12、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

　　13、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

　　14、从事饮水、饮食、整容、保育等易使传染病扩散工作的从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

得健康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15、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等以外的乙类传染病病人及病原携带者的密切接触者，应当接

受医学检查和防治措施。�

　　16、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拦依法执行处理疫情任务的车辆和人员。�

　　17、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传染病管理检查员执行任务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给予协助。�

　　18、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妨碍或者拒绝执行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报请同级政府批准，对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

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19、入境、出境的人员、交通工具、运输设备以及可能传播检疫传染病的行李、货物、邮包等物

品，都应当接受检疫，经国境卫生检疫机关许可，方准入境或者出境。�

　　20、逃避检疫，向国境卫生检疫机关隐瞒真实情况的，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

予警告或者罚款。�

　　六、《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

　　21、检疫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和与其密切接触者隐瞒真实情况、逃避

交通卫生检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者铁路、交通、民用航空行政主管部门的

卫生主管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拒绝

接受查验和卫生处理的，给予警告，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引起检疫传染病

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

　　22、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责任报告单位或责任疫情报告人有瞒报、缓报、谎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和传染病疫情情况时，应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23、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4、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

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25、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治突发传染病疫

情等灾害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26、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死亡的，以故意伤

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对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首要分子，以抢劫罪定罪，依

法从重处罚。�

　　27、编造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有关的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此类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

　　28、利用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制造、传播谣言，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

　　29、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

，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30、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等国家有关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含传染病病原

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突发传染病传播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

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处罚。�

　　31、贪污、侵占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款物或者挪用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

，以贪污罪、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32、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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